
附件 4：

2022 年接收在职专博导师明白纸

尊敬的各位博士生导师：

您们好！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自 2000 年我校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授

权点以来，您为我校临床医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

贡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简称“在职专

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临床技能的高层

次临床应用型人才。

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博士生

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过程及学位授予

质量，更加科学合理设计培养流程，符合培养客观规律，2021

年 12 月出台《河北医科大学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

位实施办法（试行》（冀医学位【2021】19 号），对在职专博招

录、培养、学位授予各个环节进行了修订与完善。现我院为各位

导师编写了导师明白纸，以便各位博士生导师更好的把握培养环

节，提高培养质量。请您认真阅读学习并严格落实。

一、在职专博的意义



在职专博是非学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除全日制统

招博士之外临床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途径。从

2001 年开展以来，已有 700 多名医师通过该途径获得博士学

位，为我省、特别是对我校各直属医院临床医生学位层次的

提高、临床医学学科建设及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二、在职专博和统招专博的主要区别

1、在职专博是在满足“在岗临床医师、具有一定的临

床经验与能力资质”等基本条件后，向学位授予单位（学校）

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后再满足学位授予单位一系列条件，

而后获得学位。故应届生不能申请；统招专博则需要在招生

单位（学校）“报名考试”，录取后取得学籍。在满足学校

一系列要求后获得学位证与毕业证。报考者可以是应届生，

也可以是往届生。但需要提醒的是：报考时有工作单位且毕

业后欲在原单位工作的考生，在报考时的考生类别项应选择

为“定向就业”，而无工作单位或有工作单位且毕业后欲重

新择业的考生在报考时的考生类别项应选择为“非定向就

业”。

2、在职专博的培养过程可以是间断的，由申请者和导

师商议确定；统招专博要求自入学之日起全日制脱产，是连

续的，如不能学习，需要办理休学或者退学手续。

3、在职专博的在读期间依然是单位人的身份，各种保



障由所在单位负责。对于学校而言属于非学历教育学员；统

招专博入学后的身份是学生，享受在读学生的待遇。

4、在职专博在三年内达不到学位授予条件，无须办理

延期申请，在最长六年内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各项条件，就

可以申请学位；统招专博在基本学制 3 年内，达不到毕业条

件的需要申请延期学习并办理相应审批手续。

三、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政策修订前后

的区别

修订前申请学位途径：通过全国博士外语考试--→导师

复试接收--→申请者基本资格认定、缴费（成为在职专博学

员）--→基础(学位)课程学习--→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

（同步进行 18 个月临床训练）--→论文评审--→论文答辩

（答辩前满足学位授予条件）--→学位授予。

修订后申请学位途径：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确定学科、

导师的招录资格与招录名额）--→学位申请者向（医院/学

科、导师）申请--→医院/学科、导师组织考核，研究生学

院根据考核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接收名单--→申请者基本

资格认定、缴费（成为在职专博学员）--→基础(学位)课程

学习--→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同步严格进行不少于 18

个月临床训练）--→论文评审--→论文答辩（答辩前满足学

位授予条件、通过全国博士外语考试）--→学位授予。

四、“申请-考核”程序



1、学校对申请招收在博学员的导师招收资格认定完成

后，公布具有接收在博学员资格的导师名单（含接收额度），

并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学位申请者报名（已完成）。

2、基本条件审核：研究生学院根据上级要求对所有报

名的学位申请者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已完成）。

3、考核：在各二级单位（医院）指导下组成考核专家

组对符合条件的学位申请者进行考核。

（1）考核专家组构成：考核专家组由接收导师组织的

不少于 3 名（含 3 名）以上正高职称专家组成，其中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2 名，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导师

也可合并考核。

（2）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包括政治素质、医德医风、

外国语水平、临床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及沟通能力等。

（3）考核方式：包括笔试与面试，专家组可根据实际

情况，采用线下、线上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务必确

保考核过程的公平、公开、公正、科学。

（4）考核的组织与监督：考核由导师及各二级单位相

关管理部门协调组织，二级单位相关部门与研究生学院共同

监督实施。

五、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申请年限

按照《河北医科大学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

位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基本学制为三年。申请人自通



过资格认定之日起，最短在第三年末可申请学位，但最长须

在六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否则此次申请无效。

六、已确认被招录的申请者开始学位论文时间

申请者通过“申请-考核”并通过“基本资格认定”且

完成“缴费”程序后，即可与导师沟通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

相关科学研究。

七、专业学位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课题紧密结合临床实际；

（二）课题结果对临床工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三）论文表明申请人具有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和从事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

八、已确认被招录的申请者开始临床能力训练时间

申请者通过“申请-考核”并通过“基本资格认定”且

完成“缴费”程序后，即可与导师沟通。导师向导师所在科

室、医院报备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开始。

九、临床能力训练要求

按照国家对临床专博学位申请条件的要求，申请者必须

在导师所在科室/专业完成不少于 18个月的相关临床专业专

科训练并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的考核，其中含不少于 6 个月的

住院总经历。

不同专业领域的临床专科训练要求详见《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如申请者与导师不在同一医院/科室，申请者须脱产至

少 18 个月进行临床能力训练。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并在

征得导师与科室同意的前提下分段完成，比如：9 个月+9 个

月或者 10 月+8 个月等，但须按照《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完成相应能内容并通过学校

组织的考核。

十、在职专博学员申请学位条件

详见《河北医科大学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

位实施办法（试行）》（冀医学位【2021】19 号）。要点摘录

如下：

1、完成基础(学位)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

2、全国医学博士公共外语考核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3、完成临床能力训练过程并通过考核。

4、完成科研能力训练过程：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

文开题、课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等工作。

5、学位论文通过相似性检测和双盲评阅并完成学位论

文答辩。

6、具备符合学位申请要求的成果

十一、申请博士学位成果核心要求

（一）学术成果须以学位论文研究为基础的成果；

（二）知识产权为河北医科大学；



（三）其它具体要求、特别是发表论文的署名要求按相

关文件执行。


